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6年6月17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6月17日－2026年6月24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中能建科锐技术（大同）有限公司山西大同千万吨级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一期）110KV变电站项目
	大同市云冈经济技术开发区塔山工业园区
	中能建科锐技术（大同）有限公
	山西清泽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大同市云冈经济技术开发区塔山产业园TS-A-09-01地块建设山西大同千万吨级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一期）110kV变电站项目，本项目占地类型为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596m2，该项目为山西大同千万吨级煤矸石综合利用项目（一期）提供电力供应基础服务。云冈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该项目进行了备案（备案文号云冈经开行审字〔2026〕1号，项目代码：2605-140254-89-05-149851），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1座110kV专用变电站，变电站占地面积1596m2，主要建设内容分为站区土建工程和站内电气工程两部分。①主变压器：装设1台110kV40MVA三相双绕组有载调压自冷式变压器，能效等级为一级；②110kV系统：安装户外110kVGIS设备1套，采用单母线接线，出线1回，主变进线1回；③10kV系统：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厂区负荷出线8回，预留远期接入余热发电1回，屋顶光伏发电1回和4面开关柜位置；④接地变、站用变部分：10kVI段母线配置1台接地变兼站用变，容量为400kVA，二次侧站用变容量200kVA；10kVII段母线带1台800kVA箱变；⑤无功补偿部分：建设1套5Mvar电容器。该项目的总投资为1467.6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47万元，占总投资额的10%。
	主要环境影响及对策：

1、严格落实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控制作业范围，优化场地布置，严格执行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要求；选用低噪声机械，定期对机械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禁止施工作业，不得扰民；施工废水经沉淀后回用于场地洒水抑尘，不外排；施工所产生的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时清运处置，不得乱堆、乱倒。

2、严格落实电磁环境和声环境保护措施。合理布局变电站及相关设施，优先采用低噪声设备，选用低电磁干扰的主变压器，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电磁环境和声环境保护措施，运营期要认真做好环境保护设施维护和运营管理，并加强巡查和检查，定期开展检测，确保工频电场、工频磁感应强度和噪声排放满足相应的国家标准限值。

3、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依法依规加强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转移等环节的管控，严防次生环境问题发生。规范配套建设事故油池，确保发生事故或漏油时，事故油能够得到妥善收集贮存，定期对地下事故油池的完好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无渗漏、无溢流，防止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环境污染风险，确保环境安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变压器油、废铅酸蓄电池暂存于一期工程设置的危险废物贮存库，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危废贮存场所须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

4、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你公司要认真履行生态保护职责,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防沙治沙、水土流失防治、生态恢复等各项保护措施，施工结束后及时做好迹地清理，及时对临时用地进行恢复，切实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5、建立健全各项环境管理制度，按要求设置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负责项目运营过程的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控；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制定规范有效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增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与应急能力，确保环境安全；严格履行环境监测计划，定期进行跟踪监测，发现问题，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6、做好输变电工程相关科普知识的宣传工作，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及时公开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